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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4年我国实行新的企业年金税收办法《关于企业
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3］
103号），规定企业年金实施个税递延政策，而在此前年金
税收优惠只涉及企业，而对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年金部分

只在职工工资总额4%以内部分可在成本中列支。新政策
出台之前，税收优惠政策虽对我国年金制度的建立发挥

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总的看，企业年金发展缓慢，截至

2013年，我国企业年金覆盖率仅占职工总人数的15%，远
远低于美国 401K计划下 50%的覆盖率，不论是规模还是
效益，企业年金尚没有真正发挥作为养老保障第二支柱

的作用。新政策出台之后，减少了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职

工需要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提高了职工参与企业年金计

划的积极性，有利于企业年金的发展。

企业年金的税收体现在缴费、投资收益和领取这三

个环节，根据每个环节是否需要纳税，企业年金又可分为

八种模式，即企业年金税收可分为EEE、ETT、ETE、TEE、
EET、TTE、TET、TTT，其中：E代表免税，T代表纳税。
二、EET模式下煤炭行业的税收优惠测算
1. 企业年金税收新政基本内容。财税［2013］103号文

规定，企业员工缴纳的企业年金和年金产生的投资收益

均暂时免征个人所得税，退休之后对其实际领取的退休

金进行征税，即将现在应缴的个税延迟到退休时再缴纳。

新政策税收采取的是EET模式，即对补充养老保险的缴
费阶段、产生的投资收益阶段免税，在养老金领取阶段征

税的一种企业年金税收模式。其实质是延迟纳税，即把应

该当时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延迟到退休之后再缴纳。本文

以煤炭行业的工资标准为研究对象，选择三个工资档来

分析新政给煤炭行业职工带来的影响。

2. 煤炭行业工资概况。我国煤炭行业属于重体力劳
动行业，工作比较艰苦，职工工资却并不高，近几年煤炭

行业由于竞争加剧，职工工资进入低谷。根据《新京报》

2014年 5月 28日报道，2013年末分行业分岗位就业人员
年平均工资采矿业为 55 090元，与电力、热力、燃气等相
似行业的68 040元相比低23.5%。

3. 数据的选取及依据。设选取男女员工的年龄均为
30岁，由于男职工退休年龄为60岁，女职工为55岁，所以
本文选取的年金缴费年限男性为 30年，女性为 25年。据
《华商晨报》2012年9月6日报道国家统计局预测，我国男
性平均预期寿命为 72.38岁，女性平均寿命为 77.37岁，因
此本文选取的年金给付年限男性为 12年，女性为 22年。
根据《中国证券报》2014年 8月 25日报道的数据，我国
2010 ~ 2013年的年金投资收益率分别为 3.41%、-0.78%、
5.68%、3.67%，结合我国企业年金的发展趋势，本文选择的
投资收益率为5%。根据中国煤炭新闻网的数据，煤矿行业
整体薪酬水平平稳增长，近三年涨薪幅度超过8%，因此本
文中选取煤炭行业的工资增长率为8%。
《企业年金试行办法》规定，企业年金基金企业缴费

每年不得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的8.33%；企业
缴费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一般不超过本企业上年度职工

工资总额的16.7%。本文选取的缴费比例从发展的角度适
当提高，因此本文选取的缴费比例为由企业和职工个人

分别承担职工个人上年度工资总额的8%。
根据《新京报》2014年 5月 28日报道的资料：2013年

末采矿业平均工资中生产运输人员月工资为4 342.83元，
专业技术人员月工资为5 737.33元，单位负责人月工资为
9 398.08元。为简化计算，均将月工资取整，将采矿行业工
资分为三个层次，即：基层、中层、高层，其工资分别为

4 500元/月、6 000元/月和10 000元/月。
4. 缴费阶段税金情况分析。新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

企业年金个人缴费部分暂免所得税，根据我国超额累进

个人所得税缴纳政策，将上述参数代入计算得到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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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选择煤炭行业为研究对象，测算和对比2014年我国实行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后，不同工资水平
的员工在参加企业年金计划后的投资收益和同等期限银行存款收益，分析新政给企业和员工的收益带来的影响，并

据此从优惠税率、覆盖面和税收监管三个方面提出完善我国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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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企业年金缴费年限为T，则表1中各数据可由如
下式（1）~式（7）计算得出。
第一年缴费终值=工资×总缴费率×（1+年金收益

率）（T-0.5） （1）
第二年缴费终值=工资×总缴费率×（1+工资增长

率）×（1+年金收益率）（T-1.5） （2）
第T年缴费终值=工资×总缴费率×（1+工资增长

率）（T-1）×（1+年金收益率）0.5 （3）
……

第T年工资=工资×（1+工资增长率）（T-1） （4）
缴费的终值之和=第一年缴费终值+第二年缴费终

值+……+第T年缴费终值 （5）
未来每年领取的年金=缴费的终值之和÷给付年限

（6）
替代率=未来每年领取的年金÷第T年工资 （7）
从表 1的数据可以看出，新政策实施后，缴入个人企

业年金账户的部分可在税前列支抵扣，降低了员工当期

的个人所得税。且随着收入水平的增高，节税的金额也随

之增多，从而减轻了员工的税收负担。

5. 领取阶段年金与银行利息对比。目前我国金融市
场的投资渠道比较少，普通职工大多数人会选择把多余

的资金存入银行或购买理财产品，以取得较稳定的利息

收入。2012年，我国年金收益率中固定收益类组合的加权
平均收益率为 5.17%；含权益类的加权平均收益率为
5.77%，与银行利率（见表2）相比要高一些。

沿用表1中的数据，分别计算出职工退休后缴纳年金
和不缴年金的退休金，并分别计算出各自的所得税和最

终缴纳年金与不缴年金的差值。近几年我国基本养老保

险替代率较低，达不到国际标准，这里采用国际劳工组织

建议的养老金替代率55%的标准。计算公式如下：
缴纳年金领取工资=工资×（1+工资增长率）（T-1）

×（年金替代率+养老金替代率） （8）
不缴年金领取工资=工资×（1+工资增长率）（T-1）×养

老金替代率 （9）
缴年金多得收益=（缴纳年金领取的工资-对应所得

税）-（不缴年金领取的工资-对应所得税） （10）
我国银行最长的定期存期为五年，2014年银行利率

为 4.75%，以此为依据分别计算男、女职工退休时存入银
行工资的终值。具体计算如式（11）~式（15）所示：
第一个五年的利息=工资×员工缴费率×五年期利

率×5 （11）
第二个五年的利息=（工资×员工缴费率+第一个五

年的利息）×五年期利率×5 （12）
……

第六个五年期利息=（工资×员工缴费率+第一、二、
三、四、五个五年的利息）×五年期利率×5 （13）
男职工存入银行所得=30年利息+本金（男职工缴费

30年，有六个五年） （14）
女职工存入银行所得=25年利息+本金（女职工缴费

25年，有五个五年） （15）
由式（10）可以得到参与年金计划多获得的收益，由

式（14）和式（15）可计算得到男、女职工同等期限银行存
款收益。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央行基准利率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

活期
存款

0.35

0.35

0.35

0.35

0.35

0.35

定期存款利率

三个月

2.6

2.85

2.85

2.85

2.85

2.85

半年

2.8

3.05

3.05

3.05

3.05

3.05

一年

3

3.25

3.25

3.25

3.25

3.25

二年

3.75

3.75

3.75

3.75

3.75

3.75

三年

4.25

4.25

4.25

4.25

4.25

4.25

五年

4.75

4.75

4.75

4.75

4.75

4.75

表 2 2014年银行存款利率 单位：%

性
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工资

4 500

4 500

6 000

6 000

10 000

10 000

税率

3%

3%

10%

10%

20%

20%

员工
缴费率

8%

8%

8%

8%

8%

8%

替代率

28.06%

13.56%

28.06%

13.56%

28.06%

13.56%

不缴年
金个税

30

30

145

145

745

745

缴年金

360

360

480

480

800

800

本月
缴个税

19.20

19.20

97

97

585

585

当期
节税

10.80

10.80

48

48

160

160

表 1 三组不同工资水平下的节税金额 单位：元/月

表 3 缴纳年金多得的收益与存入银行所得对比 单位：元

性别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工资

4 500

4 500

6 000

6 000

10 000

10 000

总缴费率

16%

16%

16%

16%

16%

16%

替代率

28.06%

13.56%

28.06%

13.56%

28.06%

13.56%

总替代率

83.06%

68.56%

83.06%

68.56%

83.06%

68.56%

缴年金
领取的工资

34 825.22

19 564.55

46 433.63

26 086.07

77 389.38

43 476.78

需纳税

6 826.30

3 011.14

10 125.09

4 641.52

20 356.28

9 238.03

不缴年金
领取的工资

23 060.26

15 694.42

30 747.01

20 925.90

51 245.01

3 4876.49

需纳税

3 885.06

2 043.61

5 806.75

3 351.47

11 568.5

6 839.12

交年金时
多得的收益

8 823.72

2 902.60

11 368.28

3 870.13

17 356.59

6201.37

存入银行所得

1 292.93

1 044.79

1 723.90

1 393.05

2 873.17

2321.75

注：表中替代率的计算为退休后未来每年领取的年金与

最后一年工资的比值。未来每年领取的年金为缴费的终值之

和除以给付职工的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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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以看出，一个月工资为 4 500元的男职工当

期缴纳工资的8%（企业同时为其缴纳工资的8%，所以表3
中职工总共缴纳的年金基金为工资的16%），如果把这些
基金存入银行，到 30年后得到的金额是1 292.93元；但是
如果以年金形式缴入年金基金会比不缴年金多得8 823.72
元，其收益远远高于存入银行所获得的利息收益。

因为女职工比男职工缴费年限短，领取年限长，所以

其年金替代率要低一些，但年金基金多的收益仍比存入

银行获得利息收入要高很多。

通过计算可知，要想使女职工存入银行与缴纳年金

获得相同的收益，银行利率要从4.75%提高到10.5%；要想
使男职工达到相同效果，银行利率要达到 14.1%。就目前
来说这么高的利率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随着工资的增多，

国家优惠政策不断出台，基金投资渠道不断增多，年金的

投资收益率会越来越高，相对应的年金替代率也会升高，

员工从中获得的利益也会越来越多。

三、煤炭行业年金税收政策的发展预期与建议

1. 加大企业年金税前列支比例。目前，我国企业年金
税前列支的比例（4%）与发达国家（如表 4所示）相比，比
例明显偏低。如果煤炭等艰苦行业税前列支比例升高，便

能促使企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职工多交年金，从而

提高职工福利，进一步留住煤炭行业人才。

根据行业职工工资总额，可以计算出企业年金税收

政策对我国财政支出的影响，以确定我国可以承受的税

前列支的比例，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所得税变动额=行业的职工工资总额×企业缴费
税前扣除最大比例×所得税税率 （16）
例如：2012年，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交通运输业和

邮政业、金融业等行业职工的工资总额为 13 800.8亿元，
假定这些行业职工全部参加企业年金计划，企业所得税

税率为25%，企业缴费最大税前扣除比率为10%，则：企业
所得税变动额=13 800.8×10%×25%=345.02（亿元）。

2012年我国全部税收收入为100 614.28亿元，企业所
得税的减少额仅相当当年全部税收收入的0.34%。一般认
为，这个税收减少额对国家财政的影响是可以承受的。

此外，由于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情况存

在很大差异，所以在设计方案时应立足收入差距和地区

差距。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国家可以先在经济状况好的

东部地区实行较高的税收优惠率（10%），然后在中部地区
实行，再扩大到西部地区实行。但是要注意到，统一前的

不同税收优惠率为跨省经营的企业扣除税率的选取带来

较大的难题，同时也给监管留下了漏洞。

2. 加大企业年金的覆盖面，提高企业年金的覆盖率。
要想充分发挥企业年金计划的第二支柱作用和对基本养

老保险的补充作用，我国需要加大企业年金计划的覆盖

面，使其可以覆盖大部分社会成员。因此，应增加对中小

弱势煤炭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那些生产经营比较稳定，

经济效益较好的煤炭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建立了企业年金

制度，而那些经营状况不好、收入低的企业通常没有能力

启动企业年金计划。为避免歧视低薪员工，西方发达国家

对于企业年金的覆盖率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比如至少达

到全体有资格参与企业年金计划的人员的 75%，又如在
一个企业中，参加企业年金计划的高薪员工不能超过一

定的比例，而低薪员工也不能低于一定的比例。

3. 加大企业年金税收监管力度。我国煤炭行业税负
较重，涉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多个税种，我国在制订

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政策时，应考虑“税收漏洞”的影响。目

前企业年金税收优惠涉及的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均

由中央税务部门统一管理。为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年金税

收的监管力度，可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设定专门的

企业年金监管机构，对大型重工业行业，如煤炭、电力、石

油，进行缴费额度、优惠税率水平等各方面的严格监管，

促使我国企业年金制度能够健康地发展。

四、结论

我国煤炭行业与国外煤炭行业相比，安全隐患较多，

危险系数高很多，其主要原因是我国对煤炭行业扶持力

度不够，缺乏相应的优惠政策，使得企业留不住有专业知

识的人才。由前文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企业年金的税收新

政能一定程度上促进年金计划在煤炭行业中扩大和发

展，但无论是税收优惠幅度还是监督管理方面，与发达国

家相比仍然存在许多不足。因此，必须结合我国实际国

情，吸取发达国家企业年金建设的成功经验，在完善制

度、制定法律方的下大功夫，促使煤炭行业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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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各国企业年金税前列支比例

税前列支的比例

德国

10%

美国

15%

加拿大

18%

澳大利亚

20%

法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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